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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  
立法會道 1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  
立法會秘書處  
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秘書  
（經辦人：陳永賢先生）  
 
陳先生：  
 
 

因應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一日事務委員會會議所作討論  
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
 
漁農自然護理署的收費  

 
  在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一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，政府承
諾向事務委員會闡述漁農自然護理署（漁護署）制訂收費調整
建議時所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成本計算方法。政府的回應現載於
下文各段。  
 
  根據政府的政策，政府徵收的各項費用一般應定於足以收
回提供有關貨品或服務所需的全部成本的水平。我們在計算漁
護署所提供服務的全部成本時，已按照既定的會計及成本計算
原則和慣例，計入用於提供有關服務的直接和間接開支，包括： 
 

( a )  完全用於提供有關服務而引致的開支，例如直接物料
和員工成本；  
 

( b )  並非完全用於提供有關服務而引致的開支，但該等開
支卻可按合理基準而由受惠的服務攤分，例如電費和
租金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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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全部或部分用於提供有關服務，並會因折舊而在一段
時間後註銷的非經常開支，例如車輛；  
 

( d )  與 提 供 服 務 有 關 的 成 本 （ 但 不 涉 及 部 門 的 現 金 開
支），例如在政府自置物業提供服務所需的名義辦公
地方成本；  
 

( e )  其 他 政 府 機 構 執 行 與 提 供 服 務 有 直 接 關 連 的 工 作 的
任何成本；以及  
 

( f )  提 供 服 務 的 有 關 部 門 的 部 分 行 政 開 支 及 中 央 部 門 的
部分成本，統稱為行政間接成本。  

   
  漁 護 署 各 項 收 費 的 所 有 成 本 計 算 均 已 由 該 署 的 高 級 庫 務
會計師審查及核證，以確保成本計算工作符合專業水平。建議
收費的成本計算也公正地反映了所涉及的程序、獲調配的資源
和提供有關服務的價格水平。  
 
 
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 
 
 （鄭建瑩         代行）  
 
 
 
副本送：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
 （經辦人：   助理庫務主任 (管理會計 )2周婭柟女士） 
       
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 
 （經辦人：  庫務會計師方佩麗女士）  
       
 
 
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 
 




